
永环评〔2026〕5号
关于宁远县宝峰、杨柳田风电场项目变更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湖南华电永舜新能源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宁远县宝峰、杨柳田风电场项目变更环评报告批复的函和《宁远县宝峰、杨柳田风电场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及相关附件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宁远县宝峰、杨柳田风电场项目位于永州市宁远县中和镇，设计安装20台单机容量为5.0MW的风力发电机组，装机规模为100MW；新建场内道路24km，改造道路3.5km，集电线路采用直埋电缆敷设，路径总长度为28.1km；新建一座110kV升压站，建成后年上网发电量为20117万kW·h，年等效满负荷利用小时数为2012h。项目拟实施变更，重新选址于宁远县五龙山瑶族乡、鲤溪镇、桐木漯瑶族乡，场址范围在东经111°59′16.371″～112°06′46.786″，北纬25°56′14.477″～26°00′59.250″之间，拟建设16台单机容量为6.25MW的风电机组，总装机规模为100MW；部分场内道路依托桐木漯风电场已建道路，新建道路总长度约18.47km（120m为进场道路），改建道路0.15km；电缆线路总长约28.46km，其中直埋线路约21.26km，架空段长度约7.2km；设9个弃渣场；本项目不新建升压站，依托桐木漯风电场已建220kV升压站。项目年上网电量为16915万KW·h，年等效满负荷小时数1692h。项目总投资55251万元（静态），其中环保投资207万元，约占总投资0.37%。
项目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关于进一步规范风电发展的通知》（湘发改能源〔2016〕822号）等有关要求，在《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同意全省“十四五”第一批风电、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开发建设的复函》（湘发改函〔2022〕52号）项目名单内，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23年6月26日以“湘发改许〔2023〕63号”文件对宁远县宝峰、杨柳田风电场进行了核准批复。根据湖南天瑶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分析结论、各相关部门意见、专家评审意见和永州市生态环境局宁远分局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全面落实报告表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后，工程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的前提下，从环保的角度分析，我局原则同意该项目变更。

二、你公司在项目建设和营运期间，必须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的措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优化项目设计。在主体工程和配套设施的设计上要充分考虑与当地的景观相协调性，保护周围的植被、水体、地貌、景物。细化本项目环境保护实施计划，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本项目环保投资必须纳入工程投资概算。施工道路尽可能利用现有道路，减小施工扰动地表面积；尽量减少风机、道路、集电线路等建设施工对生态公益林或林木蓄积量较高林地的占用。
2、加强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施工方案应绕避植被茂密地区，对道路区、施工区可移栽的树木尽量移栽，发现保护植物必须采取移植、绕避等保护措施。风机叶片运输最大程度降低道路改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严格控制道路路基和路面宽度，降低道路开挖裁切面积，最大限度减少对地表的扰动，施工道路两侧要科学设置排水沟。本项目场内道路周边居民较多，施工期须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和时间，施工作业均安排在昼间，将高噪声设备远离施工场界和居民点布置，并配备、使用减震坐垫和隔音装置，做好检修，使设备运行良好，防止噪声扰民；本项目部分机位、道路和集电线路距离生态保护红线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较近，项目建设须进一步优化施工方案，做好风机、道路定位工作，加强施工管理，设置警示牌和绿色围挡，严格控制施工场界，严禁在生态保护红线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施工；设置截（排）水沟、导流沟、沉淀池等，禁止施工废水和弃渣进入饮用水源保护区内，雨水经收集过滤后排入水源保护区背水一侧。加强周边三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杨桂坪村取水点的水质监测，若出现水质超标，建设单位需承担相应责任，应立即停止施工，采取临时供水等措施确保居民饮水安全。按要求将施工开挖地表面的表层土剥离，留存用于今后的回填，以恢复土壤理化性质。进一步优化弃渣场设置方案，禁止在杨桂坪村取水点汇水范围内设置弃渣场，工程弃渣应堆放在规划的弃渣场，弃渣及粉料的运输采取防尘篷布遮盖严实，避免扬撒，渣土回用时应先划线砌护坡或挡墙，加强洒水并采取防尘网临时覆盖，禁止渣土无序就地向周边倾倒，土方堆置结束后，应采取排水、稳固、恢复植被措施。严禁捕杀野生动物。配套污水处理系统，施工生产废水沉淀处理后回用于设备清洗或道路洒水；生活污水在化粪池内处理后定期清运用于周边植被农肥，不得外排。

3、落实运营期环保措施。落实鸟类保护措施，在风机的叶片上涂上能吸引鸟类注意力的反射紫外线图层或鲜艳颜色，如红色、橙色等，提高鸟类的注意力，避免白天鸟类撞击风机；加强野外观测，并结合观测情况对风电场部分风机运行时间进行调整，尽量减少对鸟类的影响。做好风电机组、箱式变压器的检查维护，设置事故集油池预防漏油风险，产生的废油、废蓄电池等危险废物定期交由具有处理资质的单位安全处置。制定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严防风机漏油事故影响饮用水安全和地表水质。项目运行期应加强对风机和偏航系统维护保养并应尽量避免夜间运行，高度关注对杨桂坪村居民点等噪声影响，做好居民点噪声跟踪监测，必要时采取安装隔声窗、对房屋功能进行置换、停止运行相应风机等措施将风电机组对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影响降低至最小，做到噪声不扰民。

4、配合做好周边控规工作。协调控制好项目建设用地，在BF01、BF04、BF05、BF06、BF07、BF08、BF09、BF10、BF11、BF15、BF16风机平台边界350m范围内，BF02、BF03、BF12、BF13、BF14风机平台边界450m范围内（国家如有新的要求应国家要求执行）满足相应的噪声规划控制距离要求，不得新建噪声敏感建筑物或建设对周边噪声敏感建筑物产生较大噪声影响的建设项目。

5、加强环境管理。项目施工、运行过程中，若对周边环境保护目标的环境影响超出环境标准，应及时采取停止施工、停止运行相应风机等措施。

6、严格履行建设单位环保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环保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加强环境管理，落实事故风险防范措施，通过宣传和教育等方式，强化施工人员的环保意识，在工程涉及的区域和敏感点设置警示牌和保护标志。加强对项目附近环境敏感点的环境保护，处理好与周边的关系，防止周边群众因环保诉求而引发矛盾，自觉维护社会稳定。

三、项目在环保申报过程中不得隐情不报，如有瞒报、谎报属违法行为，建设单位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本批复、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有关附件是该项目环保审批的法律文件，各项内容必须严格执行，建设单位如有违反，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四、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重新报我局审核。

五、落实环境监测计划，做好环境监理工作。按环评报告表和相关政策规范要求开展施工期环境监理，严格落实施工期和运营期监测计划，加强项目环境管理。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完工后，应按规定程序自主开展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六、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0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送宁远县人民政府、永州市生态环境局宁远分局。宁远县人民政府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属地管理职责，加强项目周边区域管控。项目建设环保“三同时”执行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管理由永州市生态环境局宁远分局具体负责，宁远分局应明确具体监管人员，压实工作责任，定期开展巡查，重大问题及时向市生态环境局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报告。

永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4日

抄送：宁远县人民政府、永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永州市生态环境局宁远分局，湖南天瑶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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